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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目的及依據）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行銷管理系（以下簡稱本系）為彰顯技職教育特色，讓學生將理論與實務相

配合以提升本系之就業競爭優勢及增進教學成效，特依「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行銷管理系學生校外

實習實施要點」訂定「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行銷管理系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要點作業程序」(以下簡稱

本程序)。 

第二條（適用範圍） 

本程序適用對象為本系日間部四年制之大學部學生(不含身心障礙生及海外實習學生)。 

第三條（實習機構） 

一、學生校外實習之實施，由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認可之相關企業

為實習單位，並舉辦企業實習媒合，由業者與實習學生進行面談，依面談結果分發學生

前往實習。 

二、參與本系之校外實習企業，需提供『學生校外實習訓練計劃表』。 

第四條（實習媒合） 

一、依實習企業提供之實習名額、實習時間與實習地點，由本委員會擇日舉辦企業實習媒合，

邀請實習企業前來參與媒合面試。 

二、企業實習之媒合由實習企業擇優錄取，惟無故缺席媒合面試者，不主動安排其餘媒合機

會。 

三、實習企業以本委員會安排之媒合企業為主，如新企業須事先向本委員會報備核可後始得

前往實習，否則不予承認學分數及實習時數。 

第五條（實習期間） 

本系校外實習課程安排於四年級之上學期或下學期，上學期得自 8 月 1 日起算，下學期得自 1

月 1 日起算，應實習至 5 月 31 日為原則。若有時程上調整，得依本委員會開會確認後調整實習

時程。 

選擇實習課程之同學，當學期不得修課超過 6 學分，且須於面試時即明確告知廠商。 

第六條（實習輔導老師） 

為加強對學生之實習輔導，瞭解學生校外實習情況，並協助學生處理工作適應等問題，實習之

輔導和訪視應由全體教師共同執行，並考量依公司別、區域別、教師與學生之熟悉度等因素，

安排實習輔導員額。 

第七條  （實習學分之取得） 

學期實習科目之學分數為 9 學分，須依學校及合約規定在實習企業累計實習時數，且實習成績

考核達 60 分(含)以上者，方可取得學分。 

第八條  （實習進行規範） 

一、學生須於實習開始繳回『學生實習家長同意書』及實習企業簽章之『實習報到表』，始視

為完成選課程序。 



二、學生於實習期間，應定期返校參與本系為提升學生職能所舉辦之相關座談會、專家演講

及成果發表等。 

第九條  （實習轉職申請） 

一、學生開始實習後，應遵守實習企業之規定，但如有發現工作性質不符或工作條件不良或

不適應等情況，應儘速與實習輔導老師聯繫協調之。 

二、學生於實習期間得申請轉職，並以一次為原則，且須填寫『轉職申請表』，經家長或監護

人、實習輔導老師和系主任簽章，呈報本委員會同意後，始得離開原實習單位，實習時

數於取得原單位之實習工作與時數證明後，得累計之。若因特殊原因需再度轉職，應經

系學生實習委員會同意。 

三、通過轉職核可者，須取得原單位『實習工作與時數證明』後，方可合併計算實習時數。 

第十條  （實習學生返校） 

一、返校座談會：實習學生應參與『校外實習學生返校座談會』。 

二、專業講座：由本委員會邀請行銷、會展與觀光相關產業之專業經理人蒞校演講。 

三、成果發表：由實習學生進行實習成果發表。 

第十一條  （實習成績考核） 

實習成績之評定分為「實習機構實習評核」、「輔導老師實習評核」二部份，評分方式及比例

說明如下： 

一、實習機構實習評核：由實習企業針對學生於實習期間之表現予以考評，並填寫『實習學生

考評表』，考評成績佔學期成績之 40%。 

二、輔導老師實習評核：由實習輔導老師對學生於實習期間之表現予以考評，考評成績佔學期

成績之 60%。輔導老師評核包括「平時成績評核」佔 70%及「心得報告評核」佔 30%，前者

包含「工作紀錄繳交」40%、「平時聯繫與互動」10%、「返校出勤狀況」10%、「工作態度

與學習熱忱」10%；後者包含「報告品質」10%、「報告內容」10%、「處事觀念」5%、「學

習效益」5%。 

實習學生每日需填寫「實習工作日誌」，並依規定上傳資料。實習結束後，應繳交實習工作日

誌與期末心得報告，並於實習結束一週內繳交，未繳交者，實習總成績應不及格。 

第十二條  （違反實習規定之處置） 

一、開始實習後，未告知實習輔導老師而中途離職者，該實習時數不予計算。 

二、學生自尋之實習企業者，應事先須向本委員會提出申請，經會議核可後，始得前往實習，

否則不予承認實習時數。 

三、學生自尋之實習企業者，實習期間若與實習企業連同有欺騙之情事，除實習時數不予計

算外，並依校規予以懲處。 

第十三條  （實習終止） 

學生於實習期間，如發生下列情況之一，經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同意後予以終止實  

習，惟實習學分是否認列由本委員會討論決議： 

一、非不可抗力，請假時數超過學期應實習總時數三分之一（含）以上者。 

二、無故曠職經企業反應至系辦，共同輔導無效者。 

三、經醫師診斷患有傷病，不宜繼續實習者。 

四、違反校規情節嚴重，經學校決議退學者。 

五、其它因重大原因而經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認定無法繼續實習者。 

第十四條  （實習輔導老師訪視） 

實習輔導老師承擔的實習訪視，其職責如下： 

一、訪視實習學生： 

1.解決學生實習與生活相關問題，必要時會同本委員會委員、學生家長或監護人與實習單位

共同解決實習問題或申請轉職。 



2.實習期間應依規定實地訪視，並填繳『實習訪視紀錄表』，該紀錄表於實習結束後應上傳

及交系辦存查。 

3.訪視內容為聯繫本系及學校各單位對學生之發布或應辦事項，善盡學校與學生間之溝通

職責。 

二、聯繫實習機構： 

1.聯繫學生實習單位主管，共同解決學生實習問題，並知會實習企業執行本系實習政策。 

2.溝通並整理學生實習訓練內容或課程，供本系課程規劃與實習政策調整參考。 

第十五條  （實習學生獎懲） 

學生實習分發後仍受本系管理，並接受實習企業之工作指派與監督，應確實遵守實習企業既定

營運政策及內部工作守則；獎懲事宜則依『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學生獎懲辦法』與實習企業獎懲

辦法辦理之。 

第十六條  （校外實習費用負擔原則） 

一、實習費：以不向學生另外收費為原則，若接受實習企業要求學生支付實習費者，以選擇

符合本系實習條件較優之企業為主，由學生自費自理為原則。 

二、伙食費、住宿費、服裝費：由學生自費自理為原則。  

三、交通費：由學生自費自理為原則。 

四、保險費：除校內學生團體平安保險外，關於勞工保險費、健保費及勞工退休金提撥，則

由實習企業負擔為原則。 

第十七條  （例外處理） 

其他實務實習之事項，如無法適用相關規定者，以個案方式提交本系學生實習委員會討論決議

之。 

第十八條  （修正） 

本作業程序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